
 

           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   (區公所:初審 6 日) 

   (社會局:複審 10 日) 

社政類：案件編號 7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「籌組社區發展協會」作業流程圖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期限 

各
轄
區
區
公
所 

2.  5.5 日 

人
民
團
體
科 

3.  1 日 

1.  0.5 日 

4.  7 日 
4.1 
4.2 
4.3 
 

各
轄
區
區
公
所 

5. 函復公所准予籌組 

4.複審 4.2 補正

資料審查 

不符合

4.3退件區公所 

不符合 符合 

6.區公所收

文 

7.函復發起人

代表准予籌組 

6.  0.5 日 

7.  5.5 日 

1.收件 

 

2.審核 2.審查 

符合 

2.2 補正

資料審查 

不符合

2.3退件 
符合 

發文送本局 

不符合 

5.  2 日 

3.本局收件 

2.1通知

補正 

4.1通知

補正 


